附件2
中共云南工商学院委员会
教职工合唱比赛评分细则

	项目内容
	考评标准
	具体内容
	评分

	精神面貌
（共10分）
	精神面貌
（10分）
	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形整齐规范，上下场有序迅速，纪律严明
	

	指挥  
（共5分）
	指挥能力
（5分）
	节奏把控精准，与伴奏、演唱配合默契，动作舒展大方、富有感染力，手势清晰有力
	

	艺术表现
（共75分）
	音准节奏
（15分）
	音准无误、节奏准确，无跑调、抢拍、拖拍现象，整体演唱整齐划一
	

	
	音质音色
（15分）
	吐字清晰、发音标准，音色饱满圆润，声部层次分明，整体和声和谐统一
	

	
	表现力
（15分）
	能大胆、自信地歌唱，投入感情、有适当的表情，动作自然、适宜
	

	
	整体效果
（15分）
	具有韵律感、风格感，艺术总体的完整性及感染力强
	

	
	特色融合展演（15分）
	可融入领唱、轮唱、分声部合唱等形式，可融入红色朗诵、情景演绎、乐器助演、领唱/轮唱等；编排贴合主题、衔接自然、创意新颖，凸显团队特色
	

	服装、伴奏
（共10分）
	服装、伴奏（10分）
	演出服装统一整洁，音响伴奏清晰，无杂音，曲目选择契合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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